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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的 

須予披露交易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一日之有關本公司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之公告

（「該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認購結構性存款產品之補充資料如下： 

 

本公司與平安銀行訂立的平安銀行結構性存款產品協議 III 之產品名稱亦為平安銀行對公

結構性存款（100%保本掛鉤 LPR）產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概無變更。本公告乃該公告的補

充並須與之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王海波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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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王海波先生（執行董事） 

蘇    勇先生（執行董事）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沈    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周忠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    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春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上海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 僅供識別 


